

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财政局 市教育和体育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荣成市中小学
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荣发改价格〔2026〕3 号

全市各中小学：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荣成市中小学收费管理，按照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5部门《关于贯彻落实<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威发改发〔2025〕273号）要求，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收费项目和标准
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下同）收费项目包括学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一）公办高中学费及公办中小学的住宿费、课后服务费、课后服务代收费、学生装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1.学费标准：公办普通高中每生每学期800元，经省市评估认定的特色高中，在普通高中收费标准的基础上上浮25%。
2.住宿费标准：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城市住校学生每生每学期70元，公办高中住校学生每生每学期250元，公办中等职业学校住校学生每生每学期300元。
3.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费、课后服务代收费标准：公办及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课后服务费每生每课时3元，课后服务代收费按《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规定程序审批。
4.学生装费：公办中小学学生装价格在政府指导价标准范围内（附件1），通过竞争择优方式确定，确定后的具体价格由教育部门向社会公布。
（二）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除外）的学费、住宿费、课后服务费、课后服务代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按照《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规定程序审批。
（三）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和营利性民办高中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二、其他事项
（一）公办高中学费和公办中小学住宿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收费使用山东省财政厅统一监制的山东省财政票据，收费收入通过山东省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全额缴入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二）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实行清单管理（附件2），清单内收费项目由学生或家长自愿选择。
（三）各学校要充分认识规范中小学收费管理的重要性，认真贯彻落实《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严格执行各项收费政策，按照规定做好收费公示，不得违规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
本通知自2026年春季开学起施行，其他事项按照《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附件3）等有关规定执行。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财政局《转发<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威海市财政局关于市属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公寓住宿费标准的通知>的通知》（荣发改价格〔2022〕11号）、荣成市发改局 财政局 教体局《关于明确我市公办高中学生公寓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荣发改价格〔2021〕10号）、荣成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核定荣成市中小学学生装价格的复函》（荣发改价格〔2023〕12号）同时废止。

附件：1.公办中小学学生装指导价格
2.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清单
3.省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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